




























河北法众律师事务所

地址：邢台市桥西区冶金北路 486号 电话： 0319-22316053

第一部分 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土地管理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或者存在的事

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拟收

储土地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

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本所律师向邢台县土地储备中心提出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

资料清单，并得到了邢台县国土资源局依据该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

和对有关问题的说明，该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

见书的基础。本所律师还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邢台县国土

资源局及邢台县土地储备中心有关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

论，或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3、邢台县土地储备中心保证，其已经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为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或者口头证言。

4、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

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邢台县国土资源局、邢台县土地

储备中心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5、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拟收储土地合法合规性有关的法律

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计报表、审计报告、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等

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中

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这些

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专业机

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6、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该项目此次申请债券之目的使用，

非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第二部分 正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任 县 土 地 储 备 中 心 现 持 有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121305266752400891M 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其宗旨和业务范围

是“承担区域内土地整理储备计划的组织实施和土地收购、整理储备、

交易等工作。”住所为“邢台市任县昌平路 126号附近”，法定代表人

为：颜胜国，经费来源为全额拨款，开办资金为 2.2万元，举办单位

为任县土地储备中心，登记管理机关为河北省任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局。根据职责权限任县土地储备中心具体负责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

根据《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土地储备机构名录（2017 年版）》

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7）1569 号），任县土地储备中心已被列入

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颁布的名录。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任县土地储备中心系任县人民政府

批准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备负责拟收储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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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开始时间 2018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0年

土地状况

土地现状：2016年 6月 29 日史崇羌与威县国

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用途为工业用

地，终止日期为 2066 年 6 月 28 日。《不动产登记

证书》号为冀（2016）威县不动产权第 0000001号，

土地估价报告载明未有抵押等权利限制。该土地已

纳入《威县 2018年度土地储备计划》，并已签订了

土地收储合同。

上述三宗地块合计 60.08亩，冀嘉艺（2017）（估）字第 364 号、365

号、363 号三份《土地估价报告》评估该三宗土地使用权价值分别为

1074.01万元；5.01 万元和 82.54万元，收储该三块土地项目需求为 1258

万元，本批债券使用额度 1258 万元。

（二）收购朱兴元土地使用权 2宗

1、世纪东大街东侧、洺水路一宗

坐落区域 威县

用 途 工业用地

面 积 16914.64平方米

储备开始时间 2018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1年

土地状况 2016年 12月 6日朱兴元与威县国土局签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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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年

限为 50 年，土地估价报告显示该土地无抵押及其

它他项权利存在。该土地已纳入《威县 2018 年度

土地储备计划》。

2、晨光大街西侧、洺水路南侧一宗

坐落区域 威县

用 途 工业用地

面 积 15892.66平方米

储备开始时间 2018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1年

土地状况

2016年 12月 6日朱兴元与威县国土局签订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为

50年，土地估价报告显示该土地无抵押及其它他项权

利存在。现已纳入《威县 2018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上述 2 宗地块合计 49.21 亩，（河北）诚信华夏（2018）（估）字第

069号《土地估价报告》评估该土地使用权价值为 1408.35 万元，项目需

求 1408万元，本批债券使用额度 1408 万元。

（三）收购威州城投洺水路南侧、振兴大街东侧一宗

坐落区域 威县

用 途 其他商服、城镇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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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积 29321.62平方米

储备开始时间 2018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2年

土地状况

现土地使用权人威县威州城镇化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方式取得使用

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威国用（2015）第出 47

号）。用途为其他商服、城镇住宅，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其它商服 2055年 7月 26日，城镇住宅 2085年 7月 26

日。土地估价报告显示无抵押及其它他项权利存在。现

已纳入《威县 2018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该宗土地合 43.98 亩，2018 年 4 月 25 日（河北）诚信华夏（2018）

（估）字第 070 号《土地估价报告》对该土地使用权收回价值估价为

3177.24万元，项目需求 3177万元，本批债券使用额度 3177 万元。

（四）收购威州城投光明路北侧、交通大街北侧一宗

坐落区域 威县

用 途 为其它商服、城镇住宅

面 积 26802.12平方米

储备开始时间 2018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0年

土地状况
现土地使用权人威县威州城镇化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方式取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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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威国用（2015）第出 49

号）。用途为其他商服、城镇住宅，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其它商服 2055年 7月 26日，城镇住宅 2085年 7月 26

日，土地估价报告显示无抵押及其它他项权利存在。现

已纳入《威县 2018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该宗土地收储面积合 40.20亩，（邢）泽丰（2018）（估）06028 号《土

地估价报告》对该土地使用权价值评估，其中收储价格为 3583.10 万元，

项目需求 3583万元，本批债券使用额度 3583 万元。

（五）收购全德翰土地使用权一宗

坐落区域 威县

用 途 工业用地

面 积 17176.98平方米

储备开始时间 2018年

计划出让时间 2021年

土地状况 2014年 4月 15日河北全德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取得土地使用权，用途为工业用

地，使用年限为 50年。土地估价报告叙述该土地不

存在抵押权等他项权利的限制。已纳入《威县 2018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

该宗土地收储面积合 25.77亩，冀新（2018）（估）字第 044 号《土

地估价报告》评估该土地使用权价值为 574万元，项目需求 574 万元，

本批债券使用额度 574万元。

三、收储土地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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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专业报告

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

这些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和能力，对此本所律师依赖具备资质的

专业机构的意见对该等专业问题作出判断。

6.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沙河市土地储备中心本次申请债券

资金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事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用

作其他目的。

第二章 正 文

一、土地储备机构的主体资格

1.项目业主基本情况

名称：沙河市土地储备中心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12130582746889870K

住所地：沙河市人民大街

法定代表人：樊景魁

2.项目业主的经营范围

根据沙河市土地储备中心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沙河市土

地储备中心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开发土地市场服务，负责全市辖

区内的国有土地和城市规划区内集体土地储备供应管理工作。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1）沙河市土地储备中心是独立的


















